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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ST金泰 公告编号：2026-028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特别提示：

1、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7月 3日开市起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于 2025 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1条规定的

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5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因触及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

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

况。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6年 4月 28 日，本次公告为公司

第一次披露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战略备库供应商履行其还款义务及公司转让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4%股权的交易事项，不代表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及内

控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已消除。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及内控否

定意见所涉及事项能否消除，将以公司 2025 年度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内控审计报告及专项说明为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工作

仍在进行中。

一、2024 年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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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兴华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

础涉及大额资金往来和股权投资事项。

（一）关于涉及大额资金往来事项的情况

根据中兴华事务所出具的《2024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存在将资金转出

至相关贸易商后，相关贸易商又在接近时间点将相近金额转出至非供货主体的异

常情形。中兴华事务所无法识别非供货主体是否为资金占用通道方，并据此认定

公司资金存在通过资金占用通道方流向最终资金占用主体的重大风险。

截至 2025年12月 31日，相关供应商已向公司偿还全部资金本息合计 14,290

万元。目前公司与永信瑞和（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永信瑞和事务所”）正在进行资金穿透及核查，以判断最终资金占用主体、用

途、规模及对应余额，尚未形成最终结论，上述结论将会影响审计报告最终意见

类型，该事项是否能够消除存在不确定性。

（二）关于涉及股权投资事项的情况

根据中兴华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2024年 4月 22日，公

司收到石河子怡科偿还的首次收购怡钛积科技股权回购款人民币 1.3753亿元。

该笔款项由深圳市可上科技有限公司及天津云启天恒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汇入公司，公司随后将该资金转出至相关贸易商，并由其转至北京森沃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森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石河子怡科合伙人纽福克斯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自然人。鉴于无法对上述两家资金汇入方实施延伸

审计及完整的资金流向穿透核查，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中兴华事务

所无法判断石河子怡科偿还股权回购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真实意图，亦无法确认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科目及金额的准确性。

同时，中兴华事务所认为，公司收购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源自

相关贸易商处，受让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在接近时间点将其中 3.07亿元转出，

资金流向的主体收款后又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公司，资金流向主体及其他公司与受

让方无关联关系，并与前述相关贸易商的资金通道方有资金往来。中兴华事务所

无法判断资金流向方是否为资金占用通道方，并据此认定公司存在将股权交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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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金占用通道方流向最终资金占用主体的重大风险。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

有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化。

目前公司与永信瑞和事务所正在进行资金穿透及核查，以判断公司与厦门怡

科股权交易的商业实质和真实交易价格，股权交易款是否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尚未形成最终结论。上述结论将会影响审计报告最终意见类型，该事项是

否能够消除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年年度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永信瑞和事务

所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处于审计底稿收集、完善、汇总阶段。公司战略备

库供应商履行其还款义务及公司转让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股权的

交易事项，不代表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及内控否定意见所涉及

事项已消除。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及内控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

能否消除，将以公司 2025年度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内控审计报告及专

项说明为准，上述事项是否能够消除存在不确定性。

二、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1、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永信瑞和事务所项目组自进驻公司现场开展审计

工作以来，已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管理层就 2025年度审计计

划、审计范围、时间安排、项目组成员和关键审计事项等重要事项进行了沟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永信瑞和事务所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处于审计底稿收集、完善、汇总

阶段。公司与永信瑞和事务所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

间安排等事项上目前暂不存在重大分歧，最终 2025年度财务数据和审计意见类

型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 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与永信瑞和事务

所保持良好沟通，密切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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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事项

1、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6年 4月 28日。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 2025年年度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和审计意见类型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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